
寶滬深

FB上証

台灣50

ETF期貨契約規格

2014年10月6日上市之ETF期貨

項目

交易標的

交易時間

契約單位

到期交割月份

每日結算價

每日漲跌幅

最小升降單位

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日

最後結算價

交割方式

                                                                內   容

於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櫃買中心上櫃之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

‧本契約之交易日與標的證券市場交易日相同
‧標的證券市場正常營業日上午 8:45～下午 1:45
‧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之交易時間為上午 8:45～下午 1:30

‧標的證券為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者為10,000受益權單位
‧標的證券為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契約單位由期交所另訂之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二個月份，另加上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中三個接續的季月，總共有五個月份的
契約在市場交易

‧每日結算價原則上採當日收盤前1分鐘內所有交易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
‧若無成交價時，則依期交所「股票期貨契約交易規則」訂定之

‧標的證券為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金者，最大漲跌幅限制為前一交易日結算價上下7%
‧標的證券為國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金或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最大漲跌幅限制為前一交易日結
　算價上下15%

‧價格未滿50元者：0.01元
‧價格50元以上者：0.05元

最後交易日為各該契約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其次一營業日為新契約開始交易日

最後結算日同最後交易日

‧取樣時段：ETF期貨之最後結算價以最後結算日證券市場當日交易時間收盤前60分鐘內標的ETF成交
                      價之算術平均價訂之
‧取樣頻率：標的ETF之算術平均價，採臺灣證券交易所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每次揭示發行量
                      加權股價指數時點(交易時段12:30(不含)至13:25(含)，加計最後一筆收盤指數)前之最近一
                      筆撮合成交價作為標的ETF價格，當日交易時間內均無成交價者，以當日市價升降幅度之
                      基準價替代之
‧計算方式：採簡單算術平均計算，並取四捨五入至小數第2位

以現金交割，交易人於最後結算日依最後結算價之差額，以淨額進行現金之交付或收受

標的證券現貨代碼

0050

0061

006205

標的證券名稱

台灣50

寶滬深

FB上証

基金標的指數

富時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50指數

滬深300指數

上証180指數

契約單位

10,000

10,000

10,000

每日漲跌幅

  7%

15%

15%

期貨契約最小升降單位

未滿50元為0.01元；
50元以上為0.05元   

「ETF」及「ETF期貨」並非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證交所」)、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FTSE」)、倫敦證券交易所（「倫敦證交所」）或金融時報公司(「FT」)贊助、背書、銷售或推廣；且無論證交所、FTSE、倫敦證交所

及FT均不就使用富時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50指數（簡稱「指數」）及／或該指數於任何特定日期、時間所顯示之數字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之保證或聲明。富時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50指數係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在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協助下所計算；惟無論證交所、FTSE、倫敦證交所或FT均不就指數之錯誤向任何人承擔任何過失賠償或其他賠償責任；且並無義務將指數中之任何錯誤告知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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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交易人更多元化之投資與避險管道，期交所

於2014年10月推出ETF期貨，以增加交易人運用金融商

品之彈性，並促進臺灣ETF市場發展。ETF期貨以現股

ETF為交易標的物，並具有交易成本低、財務槓桿高、

多空操作靈活及避險效率佳等優勢，且設有造市機制提

供流動性。上市初期先推出「台灣50」、「寶滬深」及

「FB上証」3檔ETF期貨，未來將視市場發展情況，推

出其他ETF標的。

       提供參與台股及陸股便利管道
　　期交所2014年10月推出之ETF期貨，其交易標的包

含台股ETF及陸股ETF。陸股ETF泛指基金所追蹤之標的

指數來自中國大陸股價指數之ETF，故在ETF期貨上市

後，臺灣期貨市場交易人將可透過陸股ETF期貨參與中

國大陸股市投資，且採新台幣計價，無需面臨匯率風險。

       多空操作靈活及避險效率佳
　　ETF期貨多空交易限制少，故在操作上相當靈活，

可搭配現股ETF、ETF認購(售)權證等形成不同的交易策

略。另發行ETF的投信業者、發行ETF權證的證券商及

ETF流動性提供者等，皆可利用ETF期貨避險，降低追

蹤誤差。

       交易成本低及財務槓桿高
　　ETF期貨屬於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其他期貨及選擇

權商品相同，一樣具有交易成本低及財務槓桿高特性。

以交易相同規模之ETF期貨與現貨相較，所需之資金成

本，ETF期貨約為現股ETF買賣的1/18、融資買進ETF的

1/7及融券賣出ETF的1/16。

證券指數股票型基金或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最大漲

跌幅限制為前一交易日結算價上下15%。故本次推出之

ETF期貨，「台灣50 」ETF期貨之每日漲跌幅為7%，另

「寶滬深」ETF期貨及「FB上証」ETF期貨之每日漲跌

幅為15%。

Q6 ETF期貨之最小升降單位?
ETF期貨契約價格之最小升降單位比照上市(櫃)ETF，即

契約價格未滿50元者，最小升降單位為0.01元(即每一最

小跳動點值為新台幣100元)；契約價格50元以上者，最

小升降單位為0.05元(即每一最小跳動點值為新台幣

500元)。

Q7 ETF期貨之每日結算價?
每日結算價原則上採當日收盤前1分鐘內所有交易之成

交量加權平均價，若無成交價時，則依期交所「股票期

貨契約交易規則」訂定之。

Q8 ETF期貨之最後結算價?
ETF期貨之最後結算價以最後結算日證券市場當日交易

時間收盤前60分鐘內標的ETF成交價之算術平均價訂

之。

Q9 ETF期貨之保證金?
ETF期貨參照股價指數類期貨契約訂定保證金計收方

式，採固定金額方式計收，收取金額依期交所公告為準。

Q10ETF期貨是否適用鉅額交易制度?
現行「逐筆撮合」鉅額交易及「議價申報」鉅額交易皆

適用於ETF期貨。

Q1ETF期貨之上市方式?
期交所ETF期貨係參考國外交易所之上市方式，將ETF現

股納入得為股票期貨之標的證券。目前ETF現股類別包

含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可分為國內成分證券指

數股票型基金及國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金，前者如

「台灣50」ETF，後者如「寶滬深」ETF及「FB上証」

ETF)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如恒生H股指數ETF)，故ETF

期貨適用之交易規則與以一般股票為標的之股票期貨契

約大致相同，僅有部分需配合ETF商品特性個別訂定，包

含漲跌幅限制、最小升降單位及保證金等。

Q2ETF期貨之標的證券為何?
ETF期貨發展初期，先推出「台灣50」、「寶滬深」及

「FB上証」3檔標的證券之ETF期貨，未來再視市場發展，

推出其他ETF標的。其中，「台灣50」及「寶滬深」由元

大寶來投信發行，「FB上証」由富邦投信發行。

Q3 ETF標的證券之基金標的指數為何?
「台灣50」、「寶滬深」及「FB上証」，所追蹤之指數分

別為國內之富時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50指數、中國大陸之

滬深300指數及上証180指數。

Q4 ETF期貨之契約單位?
標的證券為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者，契約單位為

10,000受益權單位；標的證券為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

契約單位由期交所另訂之。「台灣50」、「寶滬深」及

「FB上証」ETF，皆屬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故

2014年10月上市之3檔ETF期貨，每口之契約單位為

10,000受益權單位，即10張現股ETF。

Q5 ETF期貨之每日漲跌幅?
標的證券為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金者，最大漲跌幅

限制為前一交易日結算價上下7%；標的證券為國外成分

商品優勢

 前 言


